中共沂源县委办公室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对全县重点企业实行服务专员帮包制度深化与企业常态化交流工作的通知

各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县委各部委办局室中心，县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大服务企业工作力度，推进惠企政策落地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上级相关部署要求，县委、县政府确定对全县重点企业实行服务专员帮包制度，并深化与企业常态化交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坚持以企业为本、服务为先，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提升企业家满意度和获得感为出发点，以为企业纾困解难为着力点，以营造尊商重商亲商爱商政务环境为关键，全面实行企业“服务专员帮包”制度，组织发动党政机关干部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收集问题、解决问题，深化与企业常态化交流工作，用真诚服务赢得企业认同，让企业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2、 帮包范围
1.帮包企业：全县“四上”企业和十人以上“四下”企业，以统计部门和人社部门核定为准。
2.服务专员：县大班子领导每人帮包3-4家企业，县直部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经济发展部门相关副科级干部每人帮包1家企业。
三、工作任务
1.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产品市场等状况，摸清企业存在的困难及具体诉求。
2.宣传落实各类惠企政策，帮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3.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认真研究企业反映的各类困难及诉求，及时协调解决；难以协调解决的，及时上报“淄惠企服务企业云平台”，按程序转办、交办。
4.指导企业加强党建工作，积极推进党建共建。
四、工作内容
（一）深入企业靠前服务，强化面对面服务交流。各服务专员要推深做实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定期走访企业，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状况，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环保等情况，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定期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座谈会，与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切实了解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掌握企业的真实诉求。
（二）发挥平台作用，拓宽企业诉求反映渠道。优化企业诉求直通车机制，统筹利用好“爱山东”政务服务“企业家诉求平台”、市政府网站“政民互动-我要咨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企业专员驿站”（淄惠企服务管理系统），用好接诉即办平台功能。同时，县工信、行政审批、市民投诉中心等部门按照职责进行分办转办督办，办理情况和需提级办理的重大涉企事项，及时报送县政府分管领导。定期梳理需县委、县政府研究的涉企共性诉求，列入县政府常务会、县委常委会议题，研究制定解决政策措施，必要时邀请企业家列席会议。
（三）强化协调联动，健全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对企业反映的各类诉求事项，推行马上就办、限时办结、及时反馈的闭环机制，服务专员办公室梳理企业反映诉求，除即时答复的诉求外，实行县领导签批交办制度，指导督促承办单位切实担负起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做到部门责任分工明确、工作流程清晰、分级分层实施，做到即办、快办、及时办。各承办单位内部能解决的要尽快解决；需跨部门会商的，要主动协商；部门解决不了的，及时提请县领导协调解决。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联系调度，摸准企业脉搏。服务专员帮包服务企业原则上每季不少于1次，平时可通过电话、微信等保持常态化联系，及时填写《服务企业专员工作记实表》（附件4）。各行业主管部门于每月结束后3日内统计汇总《服务企业工作台账》（附件3）上报专班办公室。各级服务专员所在单位要明确1名联络员，每季度结束后5日内，汇总本单位服务专员服务企业情况，按照工作隶属关系及时报县服务企业工作专办办公室。
（二）加强工作协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深化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县服务企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涉企职能部门定期会商，协调解决涉企服务的重大问题。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畅通企业问题受理渠道，健全完善企业问题台账、企业问题转办通知单等制度，持续优化企业问题办理工作机制。
（三）严守工作纪律，建立“亲清”政商关系。服务专员要积极为企业重大活动站台，同时要严守工作纪律，不给企业添麻烦，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需不扰”。建立服务企业定期通报制度，对各单位服务专员联系服务企业情况，涉企部门企业问题办理情况，由县服务企业工作专班办公室定期集中通报。

工作专班联系人：侯兴、李杰，联系电话：3252136。
工作专班邮箱：yy3252136@zb.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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